
— 1 —

桂电教〔2022〕25号

关于印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2年 7月 8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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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教高〔2022〕1 号）等有关文件

精神，为规范我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维护在线开放课程教

学秩序，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加强优质教育资源

开放共享，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在线开放课程是我校用以认定学分的

在线开放课程，包含经学校审核通过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简称MOOC）、小规模专属在线

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简称SPOC）及其他形式的在

线开放课程。

第二章 课程选用要求

第三条 各开课单位是在线开放课程选用的责任主体，要强化

课程选用管理，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内容审查和质量监督，

确保课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符合科学性、适用性要求，

不得选用内容陈旧、服务质量差的在线开放课程。

第四条 鼓励选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选用课程所属平台安全保护等级不应低于第三级，确保不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及其他不适合网络公开的内容，各类在

线课程教学资源的知识产权明晰，不侵犯第三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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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开课单位要将将在线开放课程纳入日常教学管理，做

到线上与线下课程同管理、同要求。对选用的在线开放课程要单

独配备课程责任教师，全面负责课程教学服务与管理，加强学生

诚信教育。

第三章 教师管理要求

第六条 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及教学团队应按照教学大纲

要求，实施完整的教学活动，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做好在线服务，

确保上线课程质量。

第七条 课程责任教师应当配合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及教

学团队的教学活动加强学习组织和课业辅导，强化课程考核监督

管理，保障课程教学有序开展。

第八条 造成教学事故的主讲教师、教学团队、课程责任教师

根据教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教学事故处理办法等给予相应处分。

第四章 在线学习规范与考试要求

第九条 学生应通过教务系统选修在线开放课程，签署在线学

习诚信承诺书，遵守课程学习纪律和考试纪律。

第十条 严禁出借个人学习账号给他人使用，严禁通过非法软

件或委托第三方提供的人工或技术服务等方式获取学习记录和考

试成绩的“刷课”“替课”“刷考”“替考”行为，严禁以何形式传播课程

考试内容及答案。

第十一条 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根据学校相关管理规定，

取消课程成绩，视情节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

开除学籍等相应处分，并记入学生档案，对参与组织“刷课”“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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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刷考”“替考”并构成违法行为的学生，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第十二条 严格考核评价管理，根据课程教学实际，严格学习

过程和考试监管，在考试中通过人脸识别、双机位等技术手段强

化考试监督，记录考试的全过程。

第十三条 学生成绩由视频学习、章节作业、期中测验、期末

考试、参与辅导答疑等活动成绩构成，不得将在线开放课程考试

完全交由在线课程平台等第三方负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教务处负责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的统筹工作，每学期

根据培养计划和开课单位的开课计划，发布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供

学生选择。

第十五条 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负责为教师在线教学提供技

术支持。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7月 8日印发


